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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
、

法规
,

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存在
“

待遇
”

上的巨大差异
,

集体建设用地是农民最

重要的财产
,

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不平等的
“

待遇
” ,

使集体建设用地不能以市场方式有效地合理配
,

影

响到农业
、

农村和农民稳定与发展
。

允许集体建设用地流转
,

改变土地供应制度
,

建立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城

乡建设用地统一的市场
,

建立农民土地保障基金机制是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
,

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
,

增加农民收人

的要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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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
,

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分为国有和集体

两种
。

现行法律规定
“

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
,

需

要使用土地的
,

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
” ,

这就

注定了建设用地供应渠道的单一性
。

这种单一性使

建设用地单位感到通过正式渠道征地难
,

速度慢
,

不

适应当前经济形式发展的需要
。

部分农民对这种供

地方式也不理解
,

集体的土地经国家一纸批文转为

国有土地
,

政府是最大的收益者
,

而农民祖祖辈辈赖

以生存的土地仅以几万元甚至更低的价格便与自己

没有了任何关系
,

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对未来的生活

优
,

。重重 , 。

集体建设用地能否以市场方式有效合理配置
,

集体土地所有权能否真正得以体现
,

不仅关系到土

地的集约利用和切实保护耕地基本国策的贯彻落

实
,

而且直接关系农业
、

农村和农民稳定
。

主要矛盾

土地供应制度存在的问厄

根据现阶段我国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
,

建设单

位提出用地申请前
,

必须先有立项审批和规划审批

按程序提出的用地申请
,

经土地部门逐级审批
,

政府

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后
,

建设单位才能取得土地使

用权
。

这种供地程序与目前土地资源市场配置构成

了供地和用地的主要矛盾
,

仍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

的阴影
。

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地位问魔

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分国有与集体两种形式
,

国

有土地和集体农业用地可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
。

但集体所有土地一旦承担建设用地角色
,

所有权与

使用权便不能分离
,

从而注定在建设用地上集体土

地的地位低于国有土地
,

形成了城乡建设用地的双

轨制
。

这种以二元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城乡建设用

地双轨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建设用地市场分割
,

成为

进一步推进城镇化
,

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

体制性障碍
,

对其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
。

被征地农民的安 和社会保阵问题

各地为了降低开发成本
,

更多地招商引资
,

竞相

设立各种工业园区 为降低招商
“

门槛
” ,

除在税收上

制定优惠政策外
,

主要是压低土地价格
,

牺牲农民利

益
。

地方财政税收的增加固然可喜
,

但要正视大量

农民失地失业及相关农民阻挠施工
,

频频上访的问

题
。

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可能最终为国有土地所有权

所代替
,

为了维护占全国总人 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

益
,

这种以廉价土地换取经济发展的思维定势必须

改革
。

解决方法

收稿日期 二岌刃 一伪 一仍 订日期 二么犯 一 一位 摘一 王先起

作衡简介 卫刘将 】 一 ,

男
,

山西运城人
,

房地产经济师
,

主要从事土地管理工作
。



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摇求
,

寻找一种科学合

理的土地供应制度

应该十分珍惜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
“土地

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
”
以及

“

土地有偿使用
”

等既有

利于体现土地使用价值又有利于搞活社会经济的政

策措施
,

但不能局限于 目前通常的做法
,

要从土地供

应制度上创新
。

根据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但不

丧失其所有权的原则
,

完全应该允许集体经济组织

在国家政策和社会需求的可能范围内
,

通过多种方

式将其土地使用权流转给可能的土地使用者
,

以换

取自身发展的资金
,

做到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

的平等互利共同发展
。

这将意味着今后城镇的发展

应逐步废除土地的征用 国家特殊用地
、

大型公益设

施
、

重大工程用地除外 要以租赁
、

合资
、

人股等方

式为主来适应城镇的发展
。

土地
“

使用
”

制度和土地
“

供应
”

制度要逐步做到围绕市场经济的发展
,

适应

市场资源配置的规律
。

从集体经济组织既是土地使

用者又是土地供应者的特定现实出发
,

为科学合理

地使用好
、

供应好集体拥有的土地资源
,

可以进行以

下几种可能的制度改革与创新
。

依法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和权能
,

通

过国家和地方的立法
,

解决集体与国有建设用地不

平等
“

地位
”

问题
。 “

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
,

需要

使用土地的
,

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或集体土地
” ,

要制定在建设用地上集体土地同国有土地一样的
,

可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
,

可以出让
、

作价出资
、

租赁
、

人股的政策法令 并通过土地评估
,

制定公平

公正的地价
,

树立这一
“

价值
”

体系下既有利于国家

又有利于集体和个人的土地利用格局
。

要从理论与

实践的结合上扫除一切有碍集体经济组织依据规

划
、

计划和市场需求向一切非农用途提供相应土地

的障碍
,

并以此促进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
。

加强管理
,

实行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规划分

区
。

根据城镇总体规划的发展
,

制定集体所有权土

地非农使用的土地供应计划
,

健全相关用途管制等

运作机制
。

要明确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条件和范

围 在权属合法
、

界址清楚
、

面积准确
、

已依法批准
、

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前提下
,

允许集体建设用

地流转
。

建立集体所有制土地的非农使用供应渠道
和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其用途管制允许范围内向

社会提供建设用地的机制
,

以满足地区自身经济发

展的需求
。

最终实现对城乡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的全

面统一管理
,

将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城乡

土地分割管理彻底转变为城乡统一的
,

以土地用途

管制为核心的城乡土地统一管理
。

在确保国家土地收益的前提下
,

根据土地所

有权权能
,

制定相应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
。

为确保

国家对土地的收益
,

国家可收取集体所有权土地非

农使用的土地增值税 但要区别级差
、

根据地区经济

发展情况确定税率
。

这是在兼顾效率
、

公平的基础

上以税收这一经济杠杆对土地收益进行合理的二次

分配
,

可调节农用土地变性增值后地区财政平衡
。

从大城市郊区化
,

城市企业为缓解城市用地
、

交

通
、

环保等各类压力对土地的要求
,

以及农村地区中

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要来看
,

城镇建

设用地市场必须是不分地域
、

不分身份
、

平等开放的

市场
。

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
,

必须盘活各类存量建

设用地
,

建立统一
、

开放
、

竞争
、

有序的城镇建设用地

市场
。

市场—
“

看不见的手
”

要求人们创造条件
,

以全新的思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地供应制

度
,

消除在建设用地上国有与集体土地的不平等
“

地

位
” 。

应当全面促进土地使用制度及相关土地供应

制度改革的深化 并且运用可能的经济杠杆和法律

政策
,

调节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
,

国有与集体建

设用地平等后的建设用地需求矛盾
,

解决关系我国

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
。

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
、

强化土地的杜会保阵功

能

集体建设用的土地收益金和征地补偿费的处

置
,

是农民十分关心的问题
,

它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切

身利益
。

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民都存在着
“

卖

地分钱
”

的想法 为
“

卖地分钱
” ,

农民闹事上访的现

象比比皆是
。

究其原因
,

一方面是卖地所得
、

基层政

府与被征地农民不成比例 另一方面是农民失地后

生活无着落
。

如济南东郊某村
,

前几年土地被征用

获得 《 多万元的补偿
,

村里用这部分钱兴办了

家村办企业
,

但由于管理不善
、

决策失误等原因
,

家村办企业全都破产
,

村里为此还欠下了 刃 多万

元的债务
。

这种地
、

财两空
,

外加一身债务的结果就

是农民闹着
“

卖地分钱
”

的主要原因
。

要解决这类问

题
,

政府应当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征地补偿费的处置

方式
,

改变目前由村集体自己说了算的局面
。

做到

合理安排资金
,

使其真正发挥出保障农民生活
、

提高



农民生活水平的作用
。

建立土地保障基金
。

这一基金主要用于被

征土地的农民在就业困难或病残时获得基本的生活

保障
。

设立专门的征地养老
、

医疗保险专用帐户
,

为

每一名被征地人员购买社会养老
、

医疗保险
,

解决被

征地人员的后顾之优
,

使其到一定年龄后也能按月

领取养老金或退休金
。

同时也可辅以社会商业保

险
。

建立土地保障基金的资金来源应以农村集体建

设用地流转收益和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为主
,

中央
、

地方财政给予补充等
。

集体与国有建设用地取得同等地位后
,

在政

府主管部门的调节下
,

农民以土地租赁的方式
,

将土

地使用权转移给用地单位
,

每年可获取土地收益来

弥补生活之需
。

这是长期
、

稳定的土地收益
,

有利于

保持农业和农村的长期稳定发展
。

这种方式在我国

部分地区已探索出了成功经验
。

如苏州市郊区横塘

镇友联村利用 亩集体建设用地搞物业出租
,

每

年收人 的 万元
,

全村农业人口 人
,

人均达

元
。

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
,

在尊重农民意愿

的前提下
,

集体土地以人股或作价出资的方式参与

用地企业的建设
,

除每年从企业的利润中分红外
,

应

确保每年的最低收益
。

建设单位按一定条件还应从

被征地人员中聘用员工
,

以解决农村失地人员的就

业问题
。

总之
,

集体建设用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
,

使集

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处于同等地位
,

允许集

体建设用地流转
,

其目的是为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
,

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
,

增加农民收人
。

按照
“

三个代

表
”

的要求
,

这样做可体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
,

可

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
。

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必

须坚持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自愿原则
、

有偿使用原

则和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优先原则
。

政府在集体

建设用地流转管理中
,

与在国有土地出让中的角色

不同
,

不再具有产权代表的身份
,

而只能作为流转活

动的管理者
、

服务者
。

政府行使管理和服务职能
,

决

不能越姐代危
,

超越 自身职能行使产权人的职能
。

政府管理部门主要应加强建设用地总量控制
、

规划

和土地登记
,

进行流转管理
。

并通过信息公开
,

提供

交易场所等为产权人提供政府公共服务
。

无论对国有土地还是集体土地
,

只有坚持尊重

所有者的权和利
,

统一人市规则
,

统一交易方式
,

公

平分配土地收益
,

科学对待土地这一市场活跃的生

产要素
,

才能显化土地的资产性质
,

才能促进我国城

乡一体化进程
。

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
,

也是我们必

须努力的方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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